附件3：

博士后招收阶段常见问题答疑
各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博士后申请人：
现将招收申请阶段常见问题说明如下：
一、日程安排
（一）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提交招收计划。
（二）学校汇总、审核后统一公布招收信息。
（三）博士后申请人于2026年7月10日前向各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提交申请，各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组织遴选，于2026年7月22日前将结果提交至党委教师工作部（人才办）（明德主楼1132室）。
（四）学校于2026年7月底—8月初前组织专家评审，确定拟录取人员并反馈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
（五）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于2026年8月底前向党委教师工作部（人才办）反馈最终进站人员名单并补齐进站材料。
（六）2026年9月博士后办理进站及报到手续。
二、博士后进站材料填写、提交
（一）进站身份确认问题
申请人根据自身身份类型选择填写《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审核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官网“下载专区-进站专区”）。其中，非定向就业博士毕业生所填写表格须由毕业院校的学生毕业派遣部门或就业指导中心加盖公章；无（人事）劳动关系人员须由原单位人事主管部门或档案保管单位加盖公章。
（二）岗位申报问题
申请人每批次只能通过一个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提交一次博士后申报材料，同时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提交申报材料的，申报无效。
[bookmark: _GoBack]（三）博士学位证书提交等相关问题
应届毕业生如尚未拿到博士学位、学历证书，可先参加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和学校的遴选。通过学校遴选的，可先提交由本人所在学校校级学位评定委员会出具的《答辩决议书》或《同意授予博士学位意见》（不能以毕业证明或答辩通过证明替代）办理入站手续。
特别提醒：申请人需在进站6个月以内在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提交博士学位证书，学校对进站6个月后仍未取得博士学位证书的人员予以退站处理。
（四）辞职证明提交相关问题
暂时无法提交正式《辞职证明》的申请人，可根据进站流程要求，提交《辞职承诺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官网“下载专区-进站专区”）。通过学校进站遴选后，申请人在办理进站手续时，须提交原单位人事部门《解除人事（劳动）关系证明》或《辞职证明》（自行拟定，需加盖原单位人事部门公章，标明离职日期），国家公务员辞去公职须提供《公务员辞去公职批准通知书》，否则无法进站。
（五）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填写相关问题
1.在提交网上申请后如需更改信息，需联系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驳回申请，待重新填写正确信息、确认无误后再次提交。
2.当申请人通过学校评议且经公示无异议后，博士后工作所在单位与学校会进行系统审批，此前不进行审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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